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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用道路等公共空间施工有望交费

由市城建委牵头，其他部
门参与，依法规范城区道路交
通工程施工秩序专项整治，加
大对城区在建交通工程施工现
场、施工车辆、施工环境的治理
力度。

要求建设工程施工在批准
的施工场地内组织进行，严禁
批而不建、圈而不建、占而不

建，严禁非法占用公共区域、
公共空间、公共利益。探索建
立建设工程施工占用道路等
公共空间收费制度，确需临时
占用道路的，应当依法办理有
关批准手续并及时缴纳相关
费用。

市城建委主任陈新表示，
对重视不够、组织不力、行动

慢、进度小的项目，及时予以
通报批评、限期整改，对相关
企业坚决依法予以暂停资质
年检、降低企业资质、停止半
年至两年承建工程资格等处
罚，并纳入诚信档案；情节特
别严重的，将提请发证机关吊
销企业资质，清理出市政工程
建设市场。

我市开展整顿市区交通秩序“百日行动”
城区加油站严禁为无牌无证车辆加油加气

探索建立占道施工收费制
公务人员交通违法通报单位，学生违法通知班主任

为了进一步改善省会交通秩序，
优化城区道路施工环境，提升全
民文明交通素质，根据市委市政
府的安排，即日起至2015年3
月10日，郑州市开展城区交通
秩序整治“百日行动”。
公安、交通、城管、城建等部门
将联合行动，规范城区道路交
通工程施工秩序，清理各类影
响交通的占道经营、马路市
场，严厉打击非法营运车辆，
严查机动车乱停乱放和非机
动车、行人乱闯红灯、占压机
动车道等违法行为。
本报联合各职能部门开设曝
光台，集中曝光各类交通不文
明行为。
郑州晚报记者
刘德华 汪永森

郑州市整顿交通秩序
“百日行动”总动员

昨日，郑州市召开交通秩
序综合整治动员大会，决定从
2014 年 11 月 20 日至 2015 年 3
月 10 日，在城区内开展整治交
通秩序的“百日行动”。

郑州市成立了以副市长
吴忠华为指挥长的行动指挥
部，成员为 30 个单位的负责
人，包括公安、建委、城管、交
通、民政、工商、财政、监察、教
育等部门以及各区、开发区。

此次行动的工作重点是倡
导全面文明交通出行、依法规
范城区道路交通工程施工秩
序、综合治理交通拥堵路口路
段、依法清理取缔占道经营、依
法查处非机动车及行人交通违
法行为、依法打击非法客运等
违法行为。

城市主干道设曝光台，曝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25个堵点实行“五定五包”综合治理

由市公安局牵头其他各
部门参与组成交通拥堵路口
路段综合治理工作组，开展

“定领导、定人员、定标准、定

时 间 、定 奖 惩 ”、“ 包 路 段 秩
序 、包 堵 点 疏 导 、包 法 规 宣
传 、包 纠 违 处 罚 、包 源 头 治
理”为主要内容的“五定五包”

综合治理专项行动，加强对金
水路与未来路、北环与京广快
速路等 25 个交通堵点的专项
治理。

严厉查处非机动车不各行
其道、不按规定停放、路口越线
停车、不从人行横道或过街设施
横过马路、不按规定载物、逆行、
闯红灯、违反规定载人，行人闯

红灯、翻越隔离护栏、横穿马路
不走人行横道或过街设施、不在
人行道内行走等违法行为。

对行为人愿意主动纠正违
法行为以及老弱病残孕、中小

学生等特殊群体交通违法行
为，以教育、劝阻、纠正为主。
对不服从交警管理、纠正的，依
法从重处罚。对辱骂、殴打交
警及协管员的，依法严惩。

严厉查处非机动车、行人交通违法行为

加油站严禁给无牌无证车辆加油加气

加强对城区加油站加气站
的监管，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
为无牌无证车辆提供加油、加
气服务。

市政府将成立督查组，适
时对各单位的开展情况进行督
促检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市民义务督导员等组成

督查小组，暗访巡查并在媒体
上通报督查情况，对工作落实
不到位，甚至推而不动的单位
和人员严格问责。

多部门联动重点打击 4 类
违法行为：抱团、垄断经营的
非法客运群体及阻碍执行公
务、暴力抗法等违法犯罪活
动；套牌或假冒出租车及制贩

假牌假证、出售拼装和报废车
辆等相关违法犯罪；四轮机动
车违法停靠、非法运客及扰乱
公共秩序行为；“四类车”（机
动电动三轮车、残疾人车、摩

托车、助力车）非法上路行驶、
非法营运及无牌无证、假牌假
证、套牌、非法改装、非下肢残
疾人驾驶残疾车等交通违法
行为。

由 城 管 局 牵 头 ，联 合 多
个单位，在城区开展依法清

理 取 缔 占 道 经 营 专 项
行 动 。 坚 决
依 法 清 理 取
缔 占 用 行 车
道 、人 行 道 等

各 类 影 响 交 通 的 占 道 经 营
行 为 ，还 路 于 民 ，打 通 交 通
微循环。

设置适当的经营场所，引
导商贩进场经营。对暂时不能
马上撤场的马路市场，要加强
管理，保证马路市场定时设立、

定时撤离。
市城管局局长赵新民表

示，占道经营整治期间考核成
绩纳入城乡考核分值，在总分
值 100 分中占 9 分。未按期整
改的占道经营问题，实施有偿
整改和财政扣款。

在城市主干道设置曝光
台，滚动曝光行人、非机动车和
机动车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对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公
务用车违反交通法规的，将在

媒体上曝光。
对公务人员交通违法的，交

警部门要向其所在单位通报。
对在校学生交通违法的，

要通报到所在学校和所在班班

主任，并在市文明办备案。
对中央及省驻郑单位

车辆违反交通规则的，
要向其所在单位和上
级主管部门书面通报。

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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